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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未成年⼦⼥親權的「酌定」與「改定」？法院的判斷標準是什麼？

⽂:陳⼜溥（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2-11-14

本⽂

⼀、前⾔——親權的酌定和改定⼀樣嗎？

未成年⼦⼥親權（權利義務⾏使或負擔）的歸屬往往是⽗⺟爭論不下的戰場，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針對未成
年⼦⼥親權歸屬問題，有「酌定」與「改定」兩類案件。不要⼩看⼀個字的差別，⼆者在要件及法院審理重點
有很⼤的不同，本⽂將從法律規定、審理重點以及類似效果的規定逐⼀簡介。

⼆、法律規定

（⼀）親權酌定

⺠法第1055條第1項[1]規定，離婚的⽗⺟如果對於⼦⼥親權歸屬沒有約定或不能約定時，法院可以依⽗⺟其
中⼀⽅或其他聲請權⼈的聲請，或法院依照職權酌定⼦⼥親權的歸屬。

（⼆）親權改定

⺠法第1055條第2、3項[2]，則分別規範⽗⺟對親權歸屬的約定不利⼦⼥時、以及擔任親權⼀⽅對⼦⼥有未盡
保護教養義務或不利情事時，法院可以依聲請權⼈的聲請，或職權改定⼦⼥的親權。

（三）⽗⺟分居的情形

⽗⺟如果沒有離婚，但已經分居6個⽉以上，也可以依⺠法第1089條之1規定[3]，準⽤上述條⽂聲請酌定或改
定親權。

三、⼆者的差異與法院審理重點

無論親權的酌定或是改定，最⾼指導原則都是為了符合未成年⼦⼥最佳利益，但⽐較⼀下前⾯的規定，可以發
現⼆者最⼤的差異在於要件的本質。

另外，由於實務上改定親權事件以親權⼈未盡義務或對⼦⼥不利的情形為多，故以下改定部分主要以⺠法第
1055條第3項進⾏⽐較及說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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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差異

1. 親權酌定

是由法院中性地衡量到底由誰來照顧⼦⼥，才符合⼦⼥最佳利益。

2. 親權改定

限於親權⼈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不利⼦⼥」等負⾯照顧情形，法院要特別判斷親權⼈的照顧有沒有達
到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不利⼦⼥的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對於⼦⼥親權若有協議或曾經法院裁定，往後就需透過「改定」改變親權狀態。

（⼆）法院審理重點

1. 親權酌定

著重於⽐較⽗⺟雙⽅各項條件的優劣，例如誰爭取親權的動機⽐較好？誰的會⾯交往態度⽐較友善？誰的經濟
狀況較好？誰的居住環境⽐較好？⼦⼥的意願如何？誰有⽐較好的⽀持系統？

當然，法院能夠審酌的條件族繁不及備載[5]，各項條件難以量化，沒有哪個條件權重⼀定⽐較⾼，也不是⽐較
有錢就容易得到親權，這些都有賴於法官在個案審酌、形成⼼證[6]。

2. 親權改定

法院審理重點在於「相對⼈的教養情形是否很糟糕」，不同於酌定，此時重點不在於聲請⼈的條件如何優秀，
只要相對⼈沒有諸如虐待⼦⼥、無故斷絕他⽅與⼦⼥會⾯交往或嚴重反於⼀般照顧⾏為，進⽽造成⼦⼥權利重
⼤損害的話，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原來的親權狀態，不能將親權改由他⽅⾏使[7]。

關於親權的酌定與改定，可參考表1的整理：
表1：親權酌定與改定的⽐較

 親權酌定 親權改定

法律
依據

⺠法第1055條第1項 ⺠法第1055條第2、3項

⽗⺟雖未離婚，但分居6個⽉以上，也可以聲請酌定或改定親權（⺠法第1089條之1）



適⽤
情形

法院在⽗⺟無法就親權達成協議時，衡
量⼦⼥最佳利益決定由誰⾏使親權

當⽗⺟的協議對⼦⼥不利，或親權⼈有未盡保護教養、
對⼦⼥不利等負⾯情形時，法院衡量⼦⼥最佳利益改定
親權

法院
審理
重點

⽗⺟雙⽅各種條件的⽐較，例如動機與
態度、經濟狀況、居住環境、⼦⼥意願
等等

⽗⺟協議是否對⼦⼥不利；
親權⼈是否有虐待⼦⼥、無故斷絕他⽅與⼦⼥會⾯交往
權利等損害⼦⼥權益的⾏為

來源：作者⾃製。
 

 

四、結語

⽩話的說，親權酌定要衡量「⼦⼥跟誰⽐較好」，⽽親權改定則要看「親權⼈對⼦⼥有沒有很壞」，⼆者因為
要件不同，法院審理和當事⼈舉證的⽅向也會不同。

⽽和親權改定有類似效果的條⽂，另有⺠法第1090條[8]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9]，這
兩個條⽂的法律效果是「停⽌親權」，雖然針對親權沒有改定的字眼，但因⽗⺟⼀⽅若遭停⽌親權，親權會當
然歸屬於他⽅，也能達到改變親權的效果。

最後要提醒⽗⺟，離婚是夫妻間的事，孩⼦是無辜的。⾯對⾼衝突⽗⺟的⼦⼥，往往為了不得罪任⼀⽅，會利
⽤⽗⺟避不⾒⾯的特性，與⼀⽅相處時故意表現出對他⽅的敵意，甚⾄對兩⽅說謊以兩⾯討好，造成忠誠⽭盾
與⾏為偏差[10]。所以，無論多麼憎恨對⽅，此時都應該要暫時放下情緒，共同以友善⽗⺟的⽴場為孩⼦想
想。親權的酌定和改定是幫助孩⼦的⽅式，⽽不是攻擊他⽅的武器！

註腳
   ⺠法第1055條第1項：「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權利義務之⾏使或負擔，依協議由⼀⽅或雙⽅共

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之請
求或依職權酌定之。」

[1]

   ⺠法第1055條第2、3項：「
II 前項協議不利於⼦⼥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之請求或依職權為⼦⼥之
利益改定之。
III ⾏使、負擔權利義務之⼀⽅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未成年⼦⼥
、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得為⼦⼥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

[2]

   ⺠法第1089條之1：「⽗⺟不繼續共同⽣活達六個⽉以上時，關於未成年⼦⼥權利義務之⾏使或負擔，
準⽤第⼀千零五⼗五條、第⼀千零五⼗五條之⼀及第⼀千零五⼗五條之⼆之規定。但⽗⺟有不能同居之正
當理由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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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法務部法律字第10303500400號函(2014/1/10)，《檢送「法院依⺠法第1055條酌定或改定未成年⼦⼥之
親權⼈之參考原則」》。
⿈蓮瑛、趙偉智（2019），《什麼是未成年⼈的親權及監護權？判斷⼈選與內容時，有什麼標準？》。

   畢竟如果⽗⺟對於⼦⼥親權能夠達成協議，若沒有重⼤情事，法院或社福機構原則上不太會主動介⼊。[4]

   ⺠法第1055條之1：「
I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之最佳利益，審酌⼀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之年齡、性別、⼈數及健康情形。
⼆、⼦⼥之意願及⼈格發展之需要。
三、⽗⺟之年齡、職業、品⾏、健康情形、經濟能⼒及⽣活狀況。
四、⽗⺟保護教養⼦⼥之意願及態度。
五、⽗⺟⼦⼥間或未成年⼦⼥與其他共同⽣活之⼈間之感情狀況。
六、⽗⺟之⼀⽅是否有妨礙他⽅對未成年⼦⼥權利義務⾏使負擔之⾏為。
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化及價值觀。
II 前項⼦⼥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
警察機關、稅捐機關、⾦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就特定事項
調查之結果認定之。」

[5]

   法院如何詳細的根據個案狀況來酌定親權，可參考臺灣⾼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9年度婚字第224號⺠事判
決。

[6]

   最⾼法院107年度台簡抗字第99號⺠事裁定之前審裁定（即臺灣新北地⽅法院106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0
號⺠事裁定，為依法不得公開案件）：「另觀未成年⼦⼥使⽤與其年齡不符、但與再抗告⼈⺟親相同語彙
，指責相對⼈及表達不想⾒⾯時，顯得無知覺、無罪惡感等狀，評估⼦⼥之抗拒反應係屬『⽗⺟親疏離症
候群』現象，且該⾏為得到同住⽅（再抗告⼈）之肯定、默許，未⾒同住⽅善意提供多元觀點，或適當舒
緩⼦⼥緊張情緒，反⽽多次要求⼦⼥向法院表態，提升⼦⼥對忠誠議題之焦慮及激化反應，難認再抗告⼈
符合友善⽗⺟原則。」

[7]

   ⺠法第1090條：「⽗⺟之⼀⽅濫⽤其對於⼦⼥之權利時，法院得依他⽅、未成年⼦⼥、主管機關、社會
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之請求或依職權，為⼦⼥之利益，宣告停⽌其權利之全部或⼀部。」

[8]

   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或監護⼈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
第四⼗九條、第五⼗六條第⼀項各款⾏為，或未禁⽌兒童及少年施⽤毒品、⾮法施⽤管制藥品者，兒童及
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得請求法院
宣告停⽌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部，或得另⾏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對於養⽗⺟，並得請求法院宣
告終⽌其收養關係。」

[9]

   關於親⼦之間因為⽗⺟離婚⽽產⽣的問題，可進⼀步參考⿈⼼怡、謝⼦瓔、劉于瑞、宋名萍、蕭丞芳（2
020），《合作⽗⺟與親⼦會⾯：⼀群本⼟社⼯的看⾒》，⾴53-65。

[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055-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YV,109%252c%25e5%25a9%259a%252c224%252c20200819%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107%252c%25e5%258f%25b0%25e7%25b0%25a1%25e6%258a%2597%252c99%252c20180620%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V%252c106%252c%25e5%25ae%25b6%25e8%25a6%25aa%25e8%2581%25b2%25e6%258a%2597%252c30%252c20180327%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09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01&flno=71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ExShow.aspx?type=e&id=I00100%252C%25E6%25B3%2595%25E5%25BE%258B%252C10303500400%252C201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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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未成年⼦⼥，未成年⼦⼥最佳利益，親權，酌定，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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